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湖教科规办〔2008 〕6 号
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及时做好2006、2007年度省、市规划课题结题鉴定工作的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同志

由您负责的（      ）年度教育科学规划        研究课题，编号           ，题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按原定计划，至      年    月为完成时间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凡到达完成日期的课题，课题负责人需及时向市规划办递交：1.《课题研究结题成果鉴定申请表》（样表附后，一式1份）。2、课题研究的主体报告及其附件。附件包括原课题申请表、研究方案（开题报告）、发表或交流的有关专题论文、反映成果的教学（活动）设计、案例，反映研究过程的记录，自编或引用的研究工具（如调查问卷、测验量表）。文本材料尽量装订成一本，一式2份。有关的教材、教学软件等分开放。

二、认真填写《课题研究结题成果鉴定申请表》，办理相关签字盖章手续，然后报送。

三、市教科规划办收到课题结题材料后，将抓紧落实鉴定工作，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以后，每一学期集中一次，对研究到期的课题进行不同形式的鉴定。
四、课题如不能按原定时间完成，应按新修订的《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18、19款的要求，递交书面延期申请。

五、根据《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管理条例》，凡报请课题结题成果鉴定者，需缴纳课题鉴定费，每项400元。
联系人：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孙建国 电话：2022305  13587931956（661956）
二○○八年五月二十二日
  抄送：各县（区）规划办、市属学校教科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5月 22 日印  
湖州市省、市规划课题研究结题成果鉴定申请表

	课题名称
	

	批准单位
	
	批准文号
	

	批准时间
	
	课题编号
	

	批准完成时间
	      年   月
	实际结题时间
	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课题组负责人
	
	负责人所在单位
	


	负责人职务、职称
	

	课题组主要成员
	

	联系电话
	办公室：          手机或小灵通：

	申请结题成果鉴定方式
	

	学校领导意 见
	学校主要领导或

分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县（区）规划办签章
	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或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规划办意见
	负责人签署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“批准单位”填“省规领导小组”、“省规划办”或“市规划办”；2.“申请课题鉴定方式”，填写“会议现场鉴定”（鉴定组到课题负责人所在学校）、“集中鉴定”（鉴定组与课题负责人面对面双向交流方式）或“通讯鉴定”（鉴定证书及专家鉴定意见寄达学校）；3.成果汇编材料一式2份；4.通过县（区）教科所（市属学校通过教科室）寄（送）市教科所（邮编：313000，地址：所前街77号，联系电话：2057859、2022305）。
